海沧区研学旅游奖励兑现指南

一、总则
为进一步明确《海沧区支持文体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第二章第三条（三）“鼓励研学旅游”的申报范围和申报办法，根据《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沧区支持文体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厦海政规﹝2024﹞5号），制定本兑现指南。
二、申请对象
对输送研学游客来海沧区的旅行社及机构。
[bookmark: _GoBack]三、奖励范围
（一）对在海沧区内开展2天1晚及以上研学旅行活动、年度输送研学游客2000人以上、在海沧区内酒店、民宿及其他（研学营地等）住宿的旅行社及机构给予申请单位相应奖励。
（二）对年度输送研学游客来海沧区达5万人以上的旅行社及机构给予申请单位相应奖励。
四、奖励申报流程
（一）研学活动开始前（至少提前5日）
申报单位需向区文旅局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研学线路简介：应填写研学线路的简要行程，格式为X月X日X时-X时+地点名称+课程名称；
2.研学活动合同：如年度合同应加上每次研学活动的双方确认件，如家委牵头组织的研学活动由家委签订合同（家委签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如涉及多次委托的研学活动，各方合同均需提供，如外地学校委托外地旅行社或组织机构，外地旅行社再次委托给海沧区本地旅行社，研学活动涉及合同均需提供； 
[bookmark: OLE_LINK1]3.研学活动安全预案：每个研学活动应针对研学游客数量和年龄、研学基地、研学课程的特点制定安全方案和安全预案，明确安全员和责任人，安全员及责任人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及签字，安全预案及人员信息需加盖研学活动举办单位公章。
（二）研学活动结束后（20日内）
申报单位需向区文旅局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2.酒店、民宿、其他（研学营地等）住宿出具的住宿证明原件（盖住宿单位公章）（详见本指南附件1）（根据实际住宿情况提供，若未住宿则无需提供）；
3.酒店、民宿、其他（研学营地等）住宿管理系统导出的每天住宿明细原件（含每天住宿人数、每天住宿间夜、盖住宿单位公章、经办销售签字），住宿人员明细的统计时段为前一日14:00至当日9:00，研学人数应是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应与研学合同、保险合同对应，同步提交电子版（根据实际住宿情况提供，若未住宿则无需提供）；
4.酒店住宿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盖住宿单位公章）（根据实际住宿情况提供，若未住宿则无需提供）；
5.保险合同（旅游意外险）：每个研学团必须购买保险，保险合同应包含研学活动的出团日期、人员名单，研学基地可以用研学组织单位购买的保险合同来申报奖励；
6.研学活动场景照片：每个研学课程场景至少1张照片；优先选用集体照，能体现参加研学的人数；非酒店、民宿住宿的应提供有研学游客的营地住宿现场照片（不需要集体照）；照片需时间地点水印照片。
（三）年度输送研学游客2000人以上或5万人以上（每年3月1日前）
申报单位需向区文旅局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海沧区文体旅产业扶持政策资金申报表（详见《实施细则》附件1）；
2.声明书（详见《实施细则》附件2）；
3.厦门市海沧区研学奖励申请表（详见本指南附件2）；
4.厦门市海沧区研学活动开展汇总表（详见本指南附件3）；
5.年度输送研学游客名单（盖申请单位公章），表格信息需包括人员姓名、身份证号、参与研学活动名称、参与研学活动时间、参与研学活动地点、本次研学活动住宿间夜数，同步提交年度输送研学游客名单excel表格。
五、附则
（一）申报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纸质材料，视为自动放弃。
（二）以上所有纸质材料一式叁份，每页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未盖章的材料视为无效材料。申报单位应对所提交材料内容的真实有效性负责，所提交的复印件须与原件核对一致。
（三）间夜数计算起止时间：间夜数统计从报到当晚开始，至研学活动结束当日（即研学活动结束当晚不计入间夜数）。
（四）同一个研学活动已享受一项奖励的，不再重复享受第二项奖励。

附件：1.研学活动住宿证明函
2.厦门市海沧区研学奖励申请表
3.厦门市海沧区研学活动开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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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研学活动住宿证明函


兹有*****主办，*******承办的****研学活动的游客及工作人员于*年*月*日--年*日在（住宿单位名称）入住共多少人，多少间夜。
特此证明。如有不实，我方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住宿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盖章）

住宿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厦门市海沧区研学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身份证号码
	

	
	开户行
	
	申请
金额
	                    万元

	
	账  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联系人
	
	手机
	
	身份证号码
	

	人员住宿情况
	年度输送研学人数
	人

	
	其中有住宿人数
	人         



	
	合计间夜
	间夜

	
	其中入住酒店/民宿间夜数
	间夜

	
	其中入住其他住宿间夜数
	间夜

	备注
	年度输送研学人数应是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应与研学合同、保险合同对应。



附件3

厦门市海沧区研学活动开展汇总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研学活动名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活动开始前提交书面材料日期
	活动结束后提交书面材料日期
	研学人数（人）
	住宿间夜数（间夜）
	住宿类型

	
	
	
	
	
	
	
	
	

	
	
	
	
	
	
	
	
	

	
	
	
	
	
	
	
	
	

	
	
	
	
	
	
	
	
	

	
	
	
	
	
	
	
	
	

	
	
	
	
	
	
	
	
	

	
	
	
	
	
	
	
	
	

	
	
	
	
	
	
	
	
	

	
	
	
	
	
	
	
	
	

	
	
	
	
	
	
	
	
	

	
	
	
	
	
	
	
	
	

	
	
	
	
	
	
	
	
	

	
	
	
	
	
	
	
	
	

	
	
	
	
	
	
	
	
	

	备注：1.研学人数应是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应与研学合同、保险合同对应。
2.住宿类型为：酒店、民宿、其他住宿（研学营地）




